
股票简称：紫晶存储 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８６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存储”、“发行人”、

“本公司”或“公司”）股票将于２０20年２月２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科创板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

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５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５日后，涨
跌幅限制比例为２０％。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

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发行人总股本为１９０，３８１，５０３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４３，６５２，０４８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２．９３％，流通股数量较
少。

（三）市盈率接近同行业平均水平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截至２０２０年

２月１２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Ｃ３９）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４６．８２倍。 本次发行价格２１．４９元 ／股
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１８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３９．８０倍接
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四）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

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
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
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
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
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
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
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
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发展期初期阶段特点及风险
光存储企业级市场应用是从２０１５年左右才开始加快发展， 目前处于发展

期初期阶段。 在现阶段，光存储市场应用呈现逐步渗透发展的特点，公司业务
拓展也重点围绕扩大市场规模和积累行业案例。同时，现阶段由于参与的厂家
数量有限，行业具有竞争程度不充分的特点，在此竞争环境下，发行人的光存
储设备毛利率稳定在５０％左右的相对较高水平。 由于行业发展具有客观生命
周期规律，随着行业渗透应用的发展以及后续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可能出现
光存储行业的渗透推广不及预期，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使得发行人的业
务开拓放缓，以及产品毛利率下降的不利情况。

基于上述情况， 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所在的光存储行业正处于发展
期初期的上述经营特点和潜在的变化趋势， 结合本公司的行业特点谨慎评估
投资风险，并重点关注光存储的应用发展不及预期，或者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后
续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二）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应收账款特点及相应的经营风险
１、提请投资者关注发展期初期阶段公司采取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

策特点及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目前光存储企业级市场应用正处于发展期初期，公司以“研发优先＋市场

优先”为商业模式，市场重心围绕扩大市场规模和积累行业案例，树立示范项
目。为获取业务资源，公司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报告期应收账
款持续增长， 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１０，７１２．３５万元、１８，１００．８６万
元、３７，２９５．４２万元和３８，９７０．６８万元，应收款本身仍然增长较快，导致发行人经
营现金流不佳，超期应收款金额占比保持在２０％左右，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日期 超期应收账款金额 超期应收账款比例

２０１６年末 ７，４０６．６２ ６５．２２％

２０１７年末 ５，６８２．９２ ２９．６４％

２０１８年末 ８，０５３．７２ ２０．２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末 ９，１３３．８０ ２１．９２％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由于公司处于发展期初期为获取
业务资源，采取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目前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考虑到下游
客户中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大多是新进入到光存储行业的企业， 系统集
成商、贸易商等其他客户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未来存在由于客户经营状
况不佳等风险，导致剩余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进而导致现金流紧张，对公司
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同时，如果公司后续根据发展情况调整当前发展期
初期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可能出现经营收入增长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请
投资者结合公司所处的发展期初期阶段特点，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并特别关
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以及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下收入快速增长的可持续
性风险。

２、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应收账款增长快，余额大，１年以上应收账款占
比逐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面临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增长速度较快，其中１年以上应收账
款占比分别为１３．９７％、１０．１０％、１６．３６％和１２．３６％，整体占比趋于增加。 在此情况
下，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报告期各期，经营活动净现金
流分别为－９７１．６４万元、－８１６．６２万元、１，０３２．７０万元和４，５６８．１１万元， 对应净利
润分别为３，３０７．８３万元、５，３６３．８５万元、１０，４９３．１２万元和１，７２３．５７万元，经营性
现金流量与净利润的差异较大使得内生性经营现金流不佳， 发行人主要依托
多轮的外部股权融资，支持发行人快速发展资金需求。如果发行人经营活动现
金流无法加快改善，或者发行人外部融资渠道不畅，发行人现金流状况可能存
在重大不利变化，面临流动性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结合公司的应收账款增长快，余额大，１年以上
应收账款占比逐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面临流动性风险
的情况，谨慎评估公司的投资风险，并特别关注流动性风险。

３、提请投资者关注主要类型客户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的应收账款回款
特点及风险

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是发行人的主要客户类型，其采购发行人的设备
及其他供应商产品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并通过运营绿色数据中心为政府、企
业等最终用户提供服务并收取货款。 实际业务执行过程中，发行人数据中心
客户普遍成立时间较短，且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如果其自有资金、银行贷
款、政府补助等资金来源难以及时覆盖数据中心一次性投资支出，数据中心
客户向供应商支付剩余货款的现金流往往来源于运营阶段向最终用户的收
款，可能存在达到约定付款期限但尚未向最终用户收款或向最终用户收款不
足等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导致无法如期支付发行人货款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由于公司主要客户为数据中心相关
客户，目前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未来存在由于第三方数据中心
运营商客户经营状况不佳等风险，导致剩余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进而导致现金
流紧张，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投资者结合公司所处的行业业务特
点以及客户自身的经营模式特点，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并特别关注该类型应收
账款回收风险。

（三）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大额外采以及解决方案业务集成其他外购设
备的业务模式特点及相应的经营风险

１、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大额外采的采购模式以及无法取得定制化产品
的风险

公司采取“研发优先＋市场优先”的商业模式，将主要资源集中于研发与
销售两端，其中２５Ｇ光存储介质自主生产，而光存储设备产品在自主研发设
计之后，采购生产环节采取定制化采购及外协加工为主，公司在此基础上进
行少量核心部 （附） 件人工装配及调试测试， 因此呈现出大额外采的情况。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定制及外协材
料）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均超过９０％，其中光存储设备直接材料占比分别为
９７．２％、９６．３％、９７．３３％， 解决方案业务直接材料占比分别为９９．５８％、９９．０９％、
９８．９９％。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大额外采的采购模式下，存在的
潜在供应商依赖风险， 特别是无法取得相关定制化供货产品可能对经营产生
的较大不利影响。 如果在未来的业务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缘政治或其他原因，
个别海外供应商单方面拒绝为公司继续提供定制化采购或者外协加工服务，

使得公司无法取得相关定制化产品， 例如从日本先锋、 三菱取得的定制化光
驱、定制化大容量蓝光光盘，将会降低公司的蓝光数据存储系统性能，短期降
低发行人的产品竞争力，同时面临更换供应商带来的市场风险，对公司经营产
生较大不利影响。

２、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解决方案业务集成其他外购设备的业务模式以
及对盈利能力的波动影响

发行人解决方案业务是集成自主光存储设备及外购的其他软硬件， 具体
集成其他外购设备情况根据具体项目的应用场景和客户需求情况进行定制，
其中包括了一些与发行人核心光存储设备业务关联度不高的外购设备 （例如
发电机、ＵＰＳ、配电箱、暖通、空调、楼宇设备自控系统、综合布线等），报告期
内， 该部分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０、１０，４５１．８８万元、１，６２７．２９万元和１，７６８．０３万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０、３３．４０％、４．０５％和１１．３５％；对应销售毛利分
别为０、１，１００．９４万元、３７１．３１万元和１４８．２０万元，占当年综合毛利的比重分别为
０、１０．１６％、１．８８％和２．３５％。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虽然集成与发行人核心光存储设
备业务关联度不高的设备是服务客户整体项目的一部分， 但整体附加值较
低。 若该部分设备占成本、收入比重增加，则会导致公司解决方案业务毛利
率、利润率下降，出现公司营业收入变动和净利润变动幅度相互差异较大的
情况（例如公司２０１７年的经营变动）。 请投资者结合该情况，综合分析公司报
告期内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变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评估公司
的投资风险。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报告期内自主生产的均为２５Ｇ的ＢＤ－Ｒ产品，
落后于国外竞争对手的情况

发行人虽然是国内大陆地区唯一一家拥有蓝光光盘（ＢＤ－Ｒ）量产能力的
厂家，但报告期内自主生产的均为２５Ｇ的产品。 从国内外的蓝光光盘技术格局
来看，目前国外竞争对手日本松下、日本索尼、日本三菱已实现２００Ｇ、３００Ｇ的
蓝光光盘介质产品量产，同时也在向更大容量的量产进行技术研发突破，其相
对发行人具备技术领先优势。

基于上述情况， 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国内外厂商掌握的介质技术竞
争格局情况以及发行人较海外厂商仍存在的技术差距， 并谨慎评估发行人的
竞争优势，以及相应的投资风险。

（五）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大容量光盘量产的相关风险
１、 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１００Ｇ蓝光光盘产线滞后于研发计划情况以及未

来投产计划
发行人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１００Ｇ蓝光光盘的研发 ， 并根据研发进展于

２０１７年６月签订了蓝光光盘１００Ｇ生产线的采购合同，截至目前发行人已经完
成了１００Ｇ蓝光光盘的底层编码策略、 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生产技术研发工
作，但由于１００Ｇ蓝光光盘生产线及新建厂房还未配套完成，因此还未实现投
产。

２０１７年６月，发行人签订了蓝光光盘１００Ｇ生产线后，该生产线迟迟未交付
的原因系由于发行人量产技术方案处于不断调整，设备不断改造，同时实施地
点由现有租赁厂房转为新建自有厂房，拖延了设备交付的时间。目前供应商已
按照发行人的技术方案改造并交付了蓝光光盘１００Ｇ生产线核心设备溅镀机，
其余设备也在按照发行人技术方案进行配套，将在２０２０年第１季度前后完成交
付。 发行人将在生产线到位后，开始进行１００Ｇ蓝光光盘的投产，完成小规模量
产后，在２０２０年实现大规模量产。

２、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大容量光盘能否量产及未来市场竞争风险
发行人目前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实现１００Ｇ大容量光盘的大规模量产，实现量产

需要具备产品技术、产业化技术及产业化硬件设施（设备、厂房），同时通过磨
合实现良率爬坡，整个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鉴于发
行人采购的设备目前还未全部到货且主要由二手设备进行改造而来， 同时发
行人的新建厂房还未完成竣工， 因此不排除供应商对二手设备技术改造不及
预期以及厂房建设拖延等情况导致大容量光盘不能如期实现大规模量产或者
是无法实现量产。

与此同时， 鉴于国外竞争对手目前已拥有２００Ｇ产品、３００Ｇ产品的量产
能力，同时也在向更大容量的量产进行技术研发突破，发行人在１００Ｇ产品量
产上市后与竞争对手相比产品也仍存在技术差距， 将继续面临市场竞争压
力。

基于上述情况， 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发行人大容量光盘能否量产以
及未来量产之后继续存在的市场竞争风险，并在长期价值投资的过程中，谨慎
评估发行人的未来发展规划可行性，以及相应的投资风险。

３、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大容量蓝光光盘的ＢＤＡ认证风险
由于大容量蓝光光盘面向消费级市场的销售需要通过ＢＤＡ认证， 才能实

现大容量蓝光光盘在不同光驱之间的兼容，因此如果公司无法取得认证，将影
响到大容量蓝光光盘开拓消费级市场的大容量需求。对于企业级市场而言，发
行人的大容量蓝光光盘匹配定制化光驱，因此不会受到限制。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的ＢＤＡ认证情况，以及如果未能
如期通过ＢＤＡ认证，对未来量产之后开拓消费级市场的不利影响。

（六）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税收优惠占利润比例较高，未来可能面临政
策变化

报告期内，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晶铠科技享受的相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等税收优惠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７３％、３８．２９％、３３．７１％和７６．０２％，
各年度税收优惠占利润比例基本在３０％左右（其中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占比较高系季
节性因素），占比相对较高。 其中，晶铠科技享受的软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至２０２０年到期）、发行人太阳能电力产品增值税税收优惠具有不可持续性，报
告期内该部分不可持续税收优惠占当期税前利润的比例分别为０、５．８９％、
３．７６％和５．４１％。 除此之外，如果公司不能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标准，
或国家调整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相关的税收优
惠政策，公司可持续的税收优惠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可能对未来税后经营业绩
产生较大不利的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 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发行人报告期内税收优惠占利润比
例较高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面临政策变化带来盈利水平下降的风险， 并在投
资过程中结合各项与发行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情况 （发行人具体的税
收优惠政策情况， 以及报告期内的税收优惠明细可参见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四、主要税项及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关内
容），谨慎评估可能对公司的业绩变动影响。

（七）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
风险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 发行人的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３５．１５％、５９．３６％和
６４．７３％，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收入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
发行人分季度收入占比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３，６７６．２６ ９．１５％ ２，１４３．５５ ６．８５％ ２，０６１．１６ １３．８０％

第二季度 ４，６５４．７９ １１．５９％ ３，８３１．０８ １２．２４％ ４，８０５．７０ ３２．１７％

第三季度 ５，８３１．９１ １４．５２％ ６，７４１．７１ ２１．５４％ ２，８２０．９２ １８．８８％

第四季度 ２５，９９６．６８ ６４．７３％ １８，５７６．１４ ５９．３６％ ５，２５０．６６ ３５．１５％

合计 ４０，１５９．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２９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３８．４３ １００．００％

由于发行人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如果四季度的收入出现波动，将会对全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公司营业收入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也增加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要求。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收入存在季
节性波动风险， 基于此分析发行人的业绩情况， 并谨慎评估发行人的投资风
险。

（八）蓝光存储规格技术专利费支付的风险
飞利浦、松下、日立、索尼、戴尔、惠普等拥有蓝光核心技术的海外企业组建

了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蓝光专利池，以公司形式运作对外进行蓝光一站式许可。 该
些规格技术专利从ＣＤ、ＤＶＤ一直延续至蓝光存储（例如尺寸大小等），生产过
程中涉及该专利池，需要与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签署注册协议并向该专利池支付
专利授权相关费用（以下简称“权利金”）。 目前，发行人面向境外市场销售的光
存储介质已联合下游品牌商与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签署注册协议，三方协议约定
公司所生产且由品牌商销售的ＢＤ－Ｒ权利金由品牌商承担，如品牌商逾期六十
日未向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支付款项，公司承担补充支付责任。 面向境内市场的销
售部分，目前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未主动发起支付要求，公司亦未与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签署注册协议。 如果下游品牌商逾期六十日未支付，或者是Ｏｎｅ－Ｂｌｕｅ，
ＬＬＣ．主动发起并要求境内市场销售部分与其签署注册协议，公司面临支付权
利金的潜在风险。

发行人ＢＤ－Ｒ境内部分未签署授权协议，如果根据与Ｏｎｅ－Ｂｌｕｅ，ＬＬＣ的协
议，每片ＢＤ－Ｒ权利金为０．１０７５美元，按照境内三年（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累
计销售数量计算，预估三年的权利金总额为２１９．５７万美元，按照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１０日最新的人民币汇率７．１１５３人民币 ／美元， 对应人民币金额为１，５６２．３４万
元，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为２．０１％，占发行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
利润总额之和比例为６．５２％。

（九）客户集中度高且主要客户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７２．３６％、

６７．６８％、５７．３５％和７４．１３％，占比持续下降但仍然在５０％以上，集中度相对较高。
同时，随着发行人解决方案业务持续增长，由于单一客户解决方案需求具有阶
段性、项目制特点，使得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存在一定变动。报告期内，公司与合
计１２５家客户进行交易并产生收入，根据与公司开始合作年份分类，公司客户

数量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始合作年份 家数 占比

２０１５年度及以前 １９ １５．２０％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６ ２０．８０％

２０１７年度 ３８ ３０．４０％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９ ２３．２０％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１３ １０．４０％

合计 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业务的增长依托于老客户的持续采购以及新客户新项目的开拓，因
此，如果部分客户经营情况不利，从而降低对发行人产品的采购，或者发行人
新客户新项目开拓未能保持连续性，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增长将会受到影响。

（十）大额债务融资偿债风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发行人主要债务包括银行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融

资租赁款项和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合计３０，７９２．４３万元；同时发行人未来可预见
的资本开支计划主要为本次发行研发及产业化相关募投项目， 预计２０１９年至
２０２１年资金缺口为５．６３亿元。 经测算发行人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营运资金缺口为
３．６４亿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账面银行存款及银行理财合计３．９６亿元；
在未上市的情况下，公司现有资金可覆盖未来三年营运支出，资产开支将通过
股权及银行融资取得资金进行。如果未来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无法改善，且
外部股权及银行融资渠道不畅，将会对公司未来资本开支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公司将面临债务融资的偿债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４３号文，同意广东紫晶

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说明书和发

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０］５５号”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
券简称“紫晶存储”，证券代码“６８８０８６”，其中４，３６５．２０４８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２
月２６日起上市交易。

三、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
（一）上市地点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板块
上市板块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四、上市时间
上市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
五、股票简称
股票简称为“紫晶存储”，扩位简称为“紫晶信息存储”。
六、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０８６。
七、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９，０３８．１５０３万股。
八、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４，７５９．６１２６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４３，６５２，０４８股。
十、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１４６，７２９，４５５股。
十一、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信

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
排，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获得配售的数量为１９０．３８４５万股。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数量、流通限制及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本次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限售期

１ 紫辰投资 ２，７９０．３０ 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 紫晖投资 ２，７９０．３０ 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３ 达晨创联 １，０５５．１８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 普思资产管理 ７０４．２３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 东证汉德 ５１７．３４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６ 东证夏德 ５１７．３４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７ 达晨创通 ５１７．３３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８ 宝鼎爱平投资 ３６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９ 远致富海 ３１０．４０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１０ 北京紫晶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３０３．８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１ 郑志平 ３０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２ 基石仲盈投资 ２９５．７７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３ 何趣仪 ２８１．７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４ 麦逸投资 ２６８．２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５ 王娅孋 ２６２．８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６ 航天工业基金 ２５８．６７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１７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６．９３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１８ 君信睿晶投资 ２０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９ 航谊澜鼎投资 １８９．５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０ 复朴奥飞投资 １８３．１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１ 万丰锦源 １４０．８５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２ 神之华投资 １４０．８５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３ 胜宾投资 １４０．８５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４ 逸聚资产管理 １２４．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５ 逸诚投资 １２２．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６ 李秀玲 １０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７ 李少伟 １０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８ 鑫瑞集英投资 １０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２９ 李梅 ９６．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０ 汉理前秀投资 ７８．７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１ 塔罗斯投资 ７８．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２ 平潭鼎石 ７７．４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３ 嘉德创信投资 ７２．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４ 曹玉珍 ６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５ 首建投投资 ５１．７３ 上市之日起２２个月

３６ 上师投资 ５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７ 国宸投资 ５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８ 阎觅 ４５．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９ 陈东明 ３６．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０ 修懿投资 ３５．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１ 钟国裕 ３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２ 洪建捷 ２７．８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３ 薛宇 ２４．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４ 平川投资 ２２．６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５ 谢志坚 ２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６ 黄美珊 ２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７ 李燕霞 ２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８ 宽象国器投资 ２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９ 李林开 １８．４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０ 甘雨 １４．４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１ 牦牛创盈投资 １４．０８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２ 董德全 １０．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３ 蓝勇民 ９．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４ 李海虹 ２．５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５ 纪俊波 ２．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６ 刘安 ２．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７ 叶遐 １．３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８ 沈云 １．２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９ 周志波 １．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０ 孙焦 １．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１ 张昃辰 １．０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２ 魏謇 ０．９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３ 钱祥丰 ０．９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４ 舒荣荣 ０．７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５ 蔡连岳 ０．６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６ 郝静杰 ０．６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７ 苏汉财 ０．６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８ 杜小龙 ０．５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９ 吕秋凉 ０．１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７０ 赵立忠 ０．１０ 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紫辰投资、紫晖投资承诺：
（１）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６个月。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相应调
整后的价格。

（３）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２４个月内，若本企业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
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企业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企业减持前
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
的价格。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技术人员、董事长郑穆和董事罗铁威二人承
诺：

（１）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６个月。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相应调整
后的价格。

（３）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诺中
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 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另，在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外， 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
员，对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如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亦
予遵从。

（５）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２４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
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人的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
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
的价格。

（６） 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
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钟国裕、谢志坚承诺：

（１）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６个月。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相应调整
后的价格。

（３）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诺中
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 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另，在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外，作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
员，对于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如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亦
予遵从。

（５）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２４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
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人的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
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
的价格。

（６）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
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四）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李燕霞承诺：
（１）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６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６个月。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相应调整
后的价格。

（３）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诺中
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 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另，在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２４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
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人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
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
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５）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
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五）担任发行人监事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黄美珊、蓝勇民承诺：
（１）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要
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于本承诺中
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 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
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在本人
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 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
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
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
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六）本次申报前六个月内参与发行人增资扩股的股东东证汉德、东证夏
德、达晨创通、远致富海、航天工业基金、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受让石河子市明
照共赢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股份）、首建投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合伙企业 ／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如在本企业增资入股之日（以发行人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为准）起六个月内，发行人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工作，本企业于
增资入股之日（以发行人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七）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限售安排：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 ／本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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